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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 約 作 業

007  152-10-178-626

通路專用

承攬

業務

身份

證號

互助

契約

□要助人親自取件□掛號郵寄要助人

□業務員親自取件□掛號郵寄業務員

通路

名稱

安家30(A)
安家30(B)

 方案項目請勾選(必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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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要助人之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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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家30(A) 互助金保障 (互助人身故，且依本契約第三十條完成申請) 

互助費繳滿30萬隔年起，於每年契約生效週年之月份給付祝壽金 $3,000 元

1.若生效未滿 30 日內身故，僅退回契約作業費 $2,000 元及已繳互助費。
2.互助人於契約生效後 31 日至 90 日(含)內身故，且要助人無互助繳款紀錄者，不發放任何費用。
3.契約生效後不得變更方案。

滿額祝壽金【安家30(A)、安家30(B) 兩種方案皆適用】

未滿 36 個月 總繳互助費 X 110 ％

總繳互助費 X 110 ％

1.未使用新時代生命禮儀服務：互助金為 27 萬或總繳互助費(擇高)
2.使用新時代生命禮儀服務：互助金 30 萬

互助金為 30 萬元 

30 萬元 

37 個月起～繳滿 30 萬

未滿 40 個月

41 個月起～繳滿後身故

互助費繳滿 30 萬 

安家30(B) 互助金保障 (互助人身故，且依本契約第三十條完成申請) 

1.5萬2萬
或 禮儀補助金禮儀補助金

 (宜禮型)(合情型)

使用新時代
禮儀補貼

1.5萬2萬
或 禮儀補助金禮儀補助金

 (宜禮型)(合情型)

使用新時代
禮儀補貼

 

「安家  03 專案互助契約」審閱確認聲明書通路專用

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

本人(即要助人)因參加喬安安家 30 專案，業經 □業務人員親送 □傳真 □郵寄 □網路

□電子郵件(可複選)之方式取得喬安「安家 30 專案互助契約」條款說明，本人已審閱完畢。

有關第十四條受款人之權利如下表，亦審閱完畢。

身故互助金暨滿額祝壽金

此致 喬安網路平台股份有限公司

要 助 人(簽名)：

業務人員(簽名)：

聲明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

喬安線上客服

會員務必加入

)
 1.契約審閱期為契約生效日起 10 日內。 

 2.安家 30 之契約作業費$2,000 元，每年系統服務費為$1,500 元(合併於互助費帳單繳納)。互助

費採浮動收費方式，每月互助費不超過$3,600 元。 

 3.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繳足應繳互助費時，視為逾期繳費，將於次月加收逾期費$300 元/次。 

 4.要助人已連續二次逾期繳費，經掛號通知函與簡訊催繳後，仍未於第三個月之繳款截止日前繳

納者，視為契約終止。契約終止後，不得請求返還已繳交之任何費用。 

 5.領取之互助金或祝壽金，喬安公司將依法進行年度所得扣繳申報。互助金受款人與要助人為同

一人時，扣繳數額應扣除要助人已交付互助費。 

 6.互助人身故，方能申請互助金給付；若自行提出終止契約，不得請求返還已繳交之任何費用。 

重要附註說明(請閱讀並完成勾選，表示同意以下內容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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